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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新竹教育大學九十九學年度第一次臨時校務會議紀錄 
壹、時間：99 年 11 月 1 日下午 2:10 

貳、地點：本校第三會議室 

參、主席：林代理校長田壽                      記錄：陳文正 

肆、出(列)席人員：如簽到冊 

伍、討論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人事室 
提案人：陳淑文、黃銘祝、李安明 

案由：為本校「校長遴選、續任及去職辦法」條文修正案，提請  討論。 
說明： 
一、 有關本校「校長遴選、續任及去職辦法」條文修正議題，原於 99 年 10

月 25 日 99 學年度第 1 次校務會議以臨時提案一(提案單位：人事室)及臨

時提案二(提案人：陳淑文、黃銘祝、李安明)提出討論。因兩案係討論同

一法規之修正案，經出席委員無異議通過兩案併案討論。惟未完成議案討

論前，清點在場人數，未達法定應出席人數，主席宣布停止討論並散會。

僅將兩案併案呈現。 
二、 本校校長遴選委員會 99 年 10 月 18 日第 10 次會議決議：建議學校可否考

慮修改本校校長遴選、續任及去職辦法。建議修改之部分如下： 
1. 專任教師行使同意權投票方式。 
2. 第三階段遴選部分，校長候選人決選贊成票數之計算方式可否參照國

立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修改本校第三階段門檻。 
三、 檢附國立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詳附件一，p2)、本校校長

遴選、續任及去職辦法(詳附件二，pp.3-5)及本校校長遴選、續任及去職

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提案單位：人事室(詳附件三，pp.6-7)；陳淑文等 3
人(詳附件四，pp.8-9) 

決議： 
一、 謝金青委員提秩序問題，建議停止案情討論立刻進行「是否同意修改本校

校長遴選、續任及去職辦法」之投票，經表決出席委員 40 人同意（出席

委員人數計 74 人）停止案情討論立刻進行投票。 
二、 本案是否同意修改本校校長遴選、續任及去職辦法，其通過條件經表決如

下： 
(一) 贊成以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為通過：10 票。 
(二) 贊成以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為通過：52 票。  
表決結果：以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為通過。 

三、 本案是否同意修改本校校長遴選、續任及去職辦法，經出席委員投票結果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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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同意修改：64 票（超過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 
(二) 不同意修改：10 票。 
投票結果：同意修改本校校長遴選、續任及去職辦法。 

四、 本案修訂本校校長遴選、續任及去職辦法之範圍，經出席委員表決結果如

下： 
(一) 修訂範圍以提案內容為限：29 票。 
(二) 修訂範圍同意局部增加修訂條文：36 票。 
(三) 依辦法條文逐條討論修訂：0 票。 
表決結果：均未達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再次表決。 
本案修訂本校校長遴選、續任及去職辦法之範圍，經出席委員再次表決結

果如下： 
(一) 修訂範圍以提案內容為限：28 人。 
(二) 修訂範圍同意局部增加修訂條文：39 人（超過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

上）。 
表決結果：修訂範圍同意局部增加修訂條文。 

五、 本案除原提案修訂條文，經李文政委員提案增加修正本校校長遴選、續任

及去職辦法第十三條及第二條。  
六、 提案討論表決順序經出席委員表決結果如下（採多數決）： 

(一) 人事室提案：31 票。 
(二) 陳淑文、黃銘祝、李安明等人提案：25 票。 
(三) 李文政委員提案：1 票。 
表決結果：提案討論表決順序人事室提案排序第一順位，陳淑文、黃銘祝、

李安明等人提案排序第二順位，李文政委員提案排序第三順位。 
七、 修正條文第七條：（人事室、陳淑文、黃銘祝、李安明等人提案） 

(一) 第七條第二款「（二）第二階段：」中「同意權之行使，採連記法之

投票方式。」保留不刪除。 
(二) 林志成委員提議原提案修正條文「出席投票總數二分之一以上者為通

過」修正為「應投票總數二分之一以上者為通過」，經出席委員表決結

果未獲通過，按原提案修正條文「出席投票總數二分之一以上者為通過」

表決。 
(三) 本修正條文經出席委員投票結果如下： 

1、 同意修改：53 票。 
2、 不同意修改：12 票。 
3、 廢票：1 票。 
投票結果：修正條文第七條同意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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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修正條文第七條除第二款「（二）第二階段：」中「同意權之行使，

採連記法之投票方式。」保留不刪除外，餘採甲案修正後通過。 
八、 修正條文第十一條：（人事室、陳淑文、黃銘祝、李安明等人提案） 

(一) 本案修正條文經委員提請修正案計四案表決結果如下： 
1、 維持原辦法條文不修正：0 票。 
2、 修正為「……。惟應有應投票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贊成，方得

作成決定校長人選之決議。」：0 票。 
3、 修正為「……。惟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贊成，方得作

成決定校長人選之決議。但經過二次投票未通過時，在有應投

票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贊成，得作成決定校長人選之決議。」：

50 票。 
4、 修正為「……。惟應有應投票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贊成，方得

作成決定校長人選之決議。」：因前案已過半數不表決。 
表決結果：修正條文修正為「……。惟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

之贊成，方得作成決定校長人選之決議。但經過二次投票未通過時，

在有應投票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贊成，得作成決定校長人選之決

議。」表決。 
(二) 本修正條文經出席委員表決結果同意修正 55 票（超過出席委員二分

之一以上）。 
(三) 修正條文第十一條修正後通過。 

九、 修正條文第三條：(陳淑文、黃銘祝、李安明等人提案) 
(一) 本修正條文經出席委員投票結果如下： 

1、 同意修改：30 票。 
2、 不同意修改：34 票。 
投票結果：同意修改、不同意修改均未達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本

條文不修正。  
(二) 修正條文第三條不予修正。 

十、 李文政委員提案修正原辦法第二條刪除第一項內「六個月內」四字。第十

三條修正為「遴選委員會於新校長就任後，自動解散。若經過二次校長遴選仍

未產生新校長時，遴選委員會應重新改選。」 
(一) 第二條經委員提請修正為維持原條文不予修正，經出席委員表決結果

53 票同意維持原修正條文不予修正。 
(二) 修正第十三條條文經委員提請修正案計三案表決結果如下： 

1、 「遴選委員會於新校長就任後，自動解散，必要時校務會議得予解散

之。」：17 票。 

2、 「遴選委員會於新校長就任後，自動解散，遴選委員會若無法於六個

月內選出新校長，自動解散。」：20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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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遴選委員會於新校長就任後，自動解散，惟抵觸第二條時不在此限，

得經校務會議重新改選。」：5 票。 

表決結果：修正條文修正為「遴選委員會於新校長就任後，自動解散，

遴選委員會若無法於六個月內選出新校長，自動解散。」。 
(三) 本案第二條條文經出席委員表決結果如下： 

1、 贊成李文政委員提案修正原辦法第二條刪除第一項內「六個月

內」四字：1 票。 

2、 贊成修正案維持原條文不予修正：54 票。（超過出席委員二分

之一以上） 

表決結果：第二條條文維持原條文不予修正。  
(四) 本案第十三條條文經出席委員表決結果如下： 

1、 贊成李文政委員提案修正為「遴選委員會於新校長就任後，自動解

散。若經過二次校長遴選仍未產生新校長時，遴選委員會應重新改

選。」：9 票。 
2、 贊成修正案「遴選委員會於新校長就任後，自動解散，遴選委員會

若無法於六個月內選出新校長，自動解散。」：42 票。（超過出席

委員二分之一以上） 

表決結果：第十三條條文修正為「遴選委員會於新校長就任後，自動解

散，遴選委員會若無法於六個月內選出新校長，自動解散。」  

十一、 經在場委員一致通過請人事室報教育部請示，原本校校長遴選、續任及

去職辦法第二條「於組成後六個月內完成下列工作：（一）公開徵求及

主動尋覓校長候選人。（二）決定校長人選。」與第十三條「遴選委員

會於新校長就任後，自動解散。」互有衝突，本校於辦理二次校長遴選

失敗後，如欲修正本校校長遴選、續任及去職辦法相關條文之適法性。 
 
陸、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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